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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走廊的激励措施 
依斯干达发展区公司的所得税豁免 

依斯干达发展区是马来西亚设立的第一个经济走

廊，是柔佛州南部地区被指定为经济发展和增长

的地区。   

符合资格依斯干达发展区的公司（不包括通过商

业利用该权利而应收的知识产权收入）可享有通

过合格活动所产生的法定收入的 10 年所得税豁

免，但必须符合《2007 年所得税（豁免）（第

20 号）法规》（“主令”）中所规定的条件。  

《2007 年所得税（豁免）（第 20 号）2023 年

（修订）法规》（“修订法规”）已在宪报刊登

修订主法规。其中显著的更改包括： 

• 该激励措施不适应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后开始其合格活动的依斯干

达发展区公司。 
•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符合资格活动扩展到以下内容： 

i) 现有“医疗保健和相关服务”领域下的健康和辅助生活；和 
ii) 新“数码商业和服务”领域下的新兴数码技术。 

指令来源: 马来西亚联邦立法 官方网站 

 

东海岸经济区的激励措施 

东海岸经济区是继依斯干达发展区之外，在马来西

亚半岛建立的另一条经济走廊，关注于吉兰丹州，

登嘉楼州，彭亨州和柔佛州的丰盛港区。激励措施

以集合群为基础，涵盖制造业，旅游业，农业，教

育，石油，天然气和石化，工业园区 / 自由区的发

展。 

a) 进一步延伸 

以下修订法规已在宪报公布，将东海岸经济区

的激励措施进一步延长两年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延长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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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激励 主要法规 修改法规 

合格活动所产生的法定收入可享有免

税，相当于 5 年内所产生的合格资本支

出的 100% 

《2016 年所得税（豁

免）（第 4 号）法规》 
《2016 年所得税（豁免）（第

4 号）（修订）2023 法规》 

特殊合格活动所产生的法定收入可享有

免税，相当于所产生的合格资本支出的

60%至 100%，期限将由部长确定。 

《2016 年所得税（豁

免）（第 5 号）法规》 
《2016 年所得税（豁免）（第

5 号）（修订）2023 年法规》 

合格活动所产生的法定收入可享有 10
个课税年免税。 

• 不包括知识产权商业利用的收入 
• 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全职员工和每年

产生的运营支出。 

《2016 年所得税（豁

免）（第 6 号）法规》 
《2016 年所得税（豁免）（第

6 号）（修订）2023 年法规》 

 

在部长确定的期限内，特殊合格活动所

获得的 70%至 100%法定收入可享有免

税 

• 不包括知识产权商业利用的收入 
• 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全职员工和每年

产生的运营支出。 

《2016 年所得税（豁

免）（第 7 号）法规》 
《2016 年所得税（豁免）（第

7 号）（修订）2023 年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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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激励 主要法规 修改法规 

获批准的发展商可享有豁免 10 个课税

年的法定收入： 

• 出售位于工业园区或自由区内的任何

土地的任何权利，或出售建筑物或建

筑物部分的权利;或 
• 出租位于工业园区或自由区内的建筑

物或建筑物的部分区域。 

《2016 年所得税（豁

免）（第 8 号）法规》 
《2023 年〈2016 年所得税

（豁免）（第 8 号）（修订）                   
法规〉》 

发展经理（定义）或园区经理（定义）

从符合条件的活动中获得的法定收入将

享有 10 个课税年豁免。 

《2016 年所得税（豁

免）（第 9 号）法规》 
《2023 年〈2016 年所得税

（豁免）（第 9 号）法规〉 

符合条件的人士以现金或实物形式于在

东海岸经济区举行的获批准的标志性活

动捐款，可在每个课税年中减免高达

100 万令吉的税款。 

《2016 年所得税（赞助

标志性活动的减免）规

则》 

《2023 年所得税（赞助标志性

活动的减免）（修订）规则》 

符合资格公司对关联公司进行现金或股

票投资的价值将获得减免，以资助关联

公司在东海岸经济区中发展的合格活

动。 

《2016 年所得税（投资

于合格活动的减免）规

则》 

《2023 年所得税（投资于合格

活动的减免）（修订）规则》 

转让不动产或租赁用在东海岸经济区中

进行合格活动的土地或建筑物的印花税

豁免。 

 

《2016 年印花税（豁

免）（第 2 号）法规》 
《2023 年印花税（豁免）（第

2 号）（修订）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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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知识工作者所得税优惠税率为 15%（新优惠） 

《2023 年所得税（东海岸经济区知识工作者

和合格活动的定义）规则》规定，符合条件

的人在马来西亚-中国关丹工业园区的指定公

司工作从事合格活动的收入将被征收 15%的

优惠税率。合格人员是居住在东海岸经济区

内的知识工作者（定义）。 

若东海岸经济区发展委员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收到申请，该

优惠将被视为自 2022 课税年度起生效，该

员工也将在上述申请日期开始就业。 

法令和规则的来源: 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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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 
低价商品销售税的更新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宣布低价商品销售税将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待定该生效日期的立法）。有关

详情如下： 

i)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发布低价商品销售税的更新指南（截止 2023 年 11 月 3 日） 
ii) 实施低价商品销售税的常见问答（截止 2023 年 11 月 6 日） 

请点此查阅我们早期的税务更新以获得更多详情。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指南 – 延长出口期限的申请 

目前，出口商品可享有销售税退税和豁免缴付销售税等机制，其中包括该商品必须符合条件，在指定期限

内出口（即 3 至 12 个月内）。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为此发布了一份指南，说明了延长出口期限的申请程

序，其中欲延长出口期限的公司必须在原定的出口期限前向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提交相关证明文件。 

涉及销售税退款（退税） 的出口期限延长申请必须提交至该申请人所运营或其营业场所所在的区域 / 州的

内部税务部门。另外，涉及销售税豁免的出口期限延长申请必须根据豁免证书中的关税局代码，将申请提

交至该关税局的内部税务部门。 

请点此查阅该指南（仅提供马来语版本）。 

公告来源：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官方网站 – MySST（公告） 
 

2023 年金融（第 2 号）法案 

2023 年金融（第 2 号）法案在 2023 年 11 月 7 日发布。此金融法案涵盖有关于几项间接税法规的拟议修

正。 

请点此查阅我们早期的税务更新以获得更多详情。 

 
间接税法规的更新 

下列法规已被立法： 

i) 《2023 年海关（第 2 号）（修正）条例》 

《2023 年海关（第 2 号）（修正）条例》已被立法，并于 2023 年 10 月 11 日起实施。其中修正了第

二附表第一部，有关于槟城的海关港口。 

ii) 《2023 年海关（第 3 号）（修正）条例》 

《2023 年海关（第 3 号）（修正）条例》已被立法，并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修正了第

二附表第一部, 有关于柔佛的海关港口。 

https://kpmg.com/my/en/home/insights/2023/11/lvg-jan-2024.html
https://mysst.customs.gov.my/assets/document/Specific%20Guides/Panduan%20Permohonan%20Pelanjutan%20Tempoh%20Eksport%20Syarikat.pdf
https://mysst.customs.gov.my/Highlights
https://kpmg.com/my/en/home/insights/2023/10/2024-budget-snapsho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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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2023 年国内税（豁免）（修正）法令》  

《2023 年国内税（豁免）（修正）法令》已被立法，并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此修正扩大了豁免法令的范围以包括下列豁免人士，且须符合条件： 

(1) 
项目编号 

(2) 
豁免人士 

(3) 
豁免商品 

43 在国外完成公务的联邦或

州官员 
根据现行的关税法令，87.03 目里的一辆进口汽车或

87.11 目里的一辆摩托车 

44 在纳闽或浮罗交怡完成公

务的联邦或州官员 
根据现行的关税法令，87.03 目里的一辆汽车或

87.11 目里的一辆摩托车 

 
在符合资格条件的情况下，上述人士将获得 50%国内税豁免。 

iv) 《2023 年销售税（豁免缴税实体）（第 2 号）（修正）法令》 

《2023 年销售税（豁免缴税实体）（第 2 号）（修正）法令》已被立法，并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

实施。 

此修正扩大了该法令附表 A 的范围以包括下列豁免人士和豁免商品，且须符合条件： 

(1) 
项目编号 

(2) 
人士 

(3) 
豁免商品 

5B. 汽车的专营权持有人、分

销商或经销商 
根据现行的关税法令，87.02 目里的本地生产的汽车 

5C. 汽车的专营权持有人、分

销商或经销商 
根据现行的关税法令，87.02 目里（货车和巴士）的

本地生产的汽车 

5D. i) 高速巴士运营商； 

ii) 长途巴士运营商； 

iii) 校车运营商 

根据现行的关税法令，87.02 目里（至少有 18 个座

位或以上）的货车或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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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2023 年关税（豁免）（第 4 号）（修正）法令》 

《2023 年关税（豁免）(第 4 号)（修正）法令》已被立法，并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此修正扩大了该豁免法令附表第一部以包括下列豁免人士和豁免商品，且须符合条件： 

(1) 
项目编号 

(2) 
豁免人士 

(3) 
豁免商品 

117.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MIDA”）认证的任何

航空维护，维修和检修

（“MRO”）公司 

用于 MRO 活动的 MIDA 认证机械、设备和专用工具 

118. MIDA 认证的任何航空

MRO 公司 
用于 MRO 活动的 MIDA 认证备件、组件、材料和专

用消耗品 

119. 在国外完成公务的联邦或

州官员 
i) 根据现行的关税法令，87.03 目或 87.04 目里的

一辆进口汽车；或 
ii) 根据现行的关税法令，87.11 目里的一辆进口摩

托车 

120. 在纳闽或浮罗交怡完成公

务的联邦或州官员 
i) 根据现行的关税法令，87.03 目或 87.04 目里的

一辆汽车；或 
ii) 根据现行的关税法令，87.11 目里的一辆摩托 

 
   立法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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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发票 

马来西亚税务局发布关于电子发票的最新指南  
马来西亚税务局于 2023 年 10 月 28 日发布了最新的电子发票指南（2.1 版）及电子发票具体指南（1.1
版）（两者均称为“指南”），以取代于 2023 年 9 月 29 日发布的电子发票指南（2.0 版）以及电子发票

具体指南（1.0 版）。  

主题 指南的显著更新 

实施时间表 

 

对相关类别目标纳税人的实施时间表进行了更新，概述如下： 

目标纳税人 先前的实施日期 最新实施日期 

年营业额或收入超过 1 亿令

吉 
2024 年 6 月 1 日 2024 年 8 月 1 日 

年营业额或收入超过 5,000 
万令吉，不超过 1 亿令吉 

2025 年 1 月 1 日  

 

2025 年 1 月 1 日 年营业额或收入超过 2,500 
万令吉，不超过 5,000 万令

吉 

2026 年 1 月 1 日 

其他纳税人 2027 年 1 月 1 日 2025 年 7 月 1 日 

值得注意的是，自 2023 年起开始运营的新企业的电子发票实施日期为 2025 年 
7 月 1 日。 

境外收入 以前，收款人必须在马来西亚收到收入的当月内开具电子发票。 

根据目前更新的指南，收款人最迟应在收到境外收入的下一个月月底前开具电子

发票。 

服务税 对于进口应纳税的服务，纳税人必须在自行开具的电子发票中包括服务税。 

交易类型 关于电子发票适用于所有纳税人（包括从事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企业以及个人之间

的某些非商业交易）的部分已被删除。 

通知 将对必须分阶段采用电子发票的纳税人发送通知的部分已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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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主题 (续) 指南的显著更新 (续) 

必填数据字段 电子发票的开具时间必须是当前时间。 

货币汇率 关于汇率的具体指导已被删除。 

https://www.hasil.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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